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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社員入社志願書 
※以下欄位請以正楷，完整填寫。 

單位全名 
 社員編號 

（本社填寫） 

 

統一編號 
 核准成立 

登記字號 

 

組成人數  成立時間  

資本額  業務區域  

負責人 

姓名  代表人 

(法人社員

指派一人擔

任) 

姓名  

職稱  職稱  

電話  電話  

通訊地址 
 □□□□□             

市 

縣            
鄉 鎮

市 區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mail  網址  

檢附資料 
□ 章程                   □ 最近之法人登記證影本 

□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 年度活動計畫書或單次活動之文宣品 

申請加入本社之原因：(請簡述貴單位申請入社原因:因何人介紹或活動機緣等……) 

 

本單位已閱讀並同意或遵守以下事項： 

一、已詳讀背面之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定告知事項，並於申請單位、負責簽署人欄位簽章。 

二、願遵守本社章程及相關法令義務、繳納股金及年費，所繳年費於退社時不得請求退費。 

三、本社為有限責任組織，社員所負之責任以其認繳股額為限。 

申請單位簽章：（★請加蓋單位大小章） 

單位名稱： 

負責人：                              申請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審核欄（以下由主婦聯盟合作社填寫） 

F.總經理 
社籍單位 承辦單位 

E.部門主管 C、D 承辦人 B.部門主管 A.承辦人 

 

 

 

 

 

 

□ C       □ D 

  

D、承辦人填寫： 

1.法人社員申請通過之會議、日期： 

2.□通知分社承辦人申請通過 

3.□通知法人社員繳交股金及年費(□EMAIL、□電話)。 

4.□完成入社，社籍登錄日期： 

A、承辦人填寫： 

1.隸屬分社： 

2.□已接洽，確認符合法人單位身分

資格並完成入社說明。 

3.入社後可能參與方式，說明： 

 

流程：A、B組織部接洽了解，提供法人社員入社申請書，查驗申請書及檢附資料齊備後，轉交社籍

單位＞C社籍收件＞E提案理事會＞D通過後通知繳交股金及年費、確認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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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定告知事項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以下稱本社)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

一項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法人或團體對股東、會員(含股東、會員指派之代表)、董事、監察人、理事、監事或其他成員

名冊之內部管理；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０六三）；消費

者、客戶管理與服務(０九０)；消費者保護(０九一)；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

所定之業務(一八一)。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詳如 台端填寫之內容。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及方式： 

（一）期間：因執行社業務所必須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 

（二）對象：本社社員。 

（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 

（四）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 台端就本社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除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 台端得向本社查詢或請求閱覽或請

求製給複製本，惟本社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費用。 

（二）台端得向本社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 

台端應釋明原因及事實。 

（三）本社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 台端得向本

社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四）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 台端得向本社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 台端之個人資料，但因本社執行社、業務所必須或經 台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台端如欲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之各項權利及其行使方式，可來電本社，由本社專員

為 台端說明。 

六、台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 台端所提供之資料錯誤、不實、過時、不完整或具誤

導性，本社可能無法進行必要之社、業務作業，而 台端將因此損失相關權益。 

台端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社蒐集、處理及利用 

台端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本單位於已詳閱上述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定告知事項： 

申請單位簽章：★請加蓋單位大小章 

單位名稱： 

負責人： 

西元    年    月    日 

 


